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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中学生证据推理能力提高方略探究
郭云涛　程　薇

（江苏省大港中学，江苏 镇江 212028）

摘要：在当前课程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成为教学重点所在。对高中化学教学而言，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侧重

学生证据推理能力的提升，通过打造良好教学环境、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提升其探究、思考和推理等综合学科素养，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本文就化学教学中学生证据推理能力的提升方略进行探究，并提出了有关教学改革的对策，希望对教师完善课堂

教学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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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几年以来的高中化学高考试题，其题型不再是单一的

方程式、概念等的考察，而是要让学生围绕题干中所给的条件，

寻找破解入口并解开疑惑。面对这一情况，教师在教学中要侧重

对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使其可以从题目中找到线索，并运用所

学的知识破除疑惑，并实现自我认知的发展。然而在教学中，受

很多外在原因的限制，导致学生的证据推理能力难以提升，教学

也没有达到既定的效果，为改善这一现状教师需要结合这些限制

性因素，落实有效措施，借此来打造良好教学环境，确保整体教

学实效以及学生能力的发展。

一、高中化学教师培养学生证据推理能力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一）教师不够重视学生的证据推理能力培养

结合相关的调查资料来看，目前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生的能力

得不到成长，同时学生的学科素养、意识等相对落后。再结合当

前化学教师的教学情况来看，这些限制性因素出现的关键在于一

些教师不够重视教学创新，没有意识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

也没有积极顺应时代发展。不仅如此，新教育时代要求教师在教

学中侧重学生的学科素养培养，在实际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强化

学生思考、论证等能力，不过很多化学教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教学中依旧以知识讲解为主，导致学生的证据推理能力难以有

效发展，新时期的教学目标也很难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教学改革的发展。

（二）教学方式与评价内容单一

此项内容也是限制教学效果提升、学生能力发展的关键所在。

目前，随着现代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具有针对性、利于学生综

合发展的教学方式得以运用到教学过程，给教师的有效课堂构建

提供必要参考。不过一些化学教师因自身单一的育人思想，不够

重视这些方法、模式与教学的融合，在教学中依旧以讲解法开展

教学活动，且评价内容、形式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主，刻意忽视

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使得学生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自身的学习

弱点，且教师难以有效调整教学方向，教学效果难以提升。

二、高中化学教师培养学生证据推理能力的有效措施

（一）生活化教学内容的引入

化学知识与生活存在密切且必然的联系，而生活中的一些问

题也可以借助化学知识解答，这充分验证了将生活知识引入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以及证据推理意识。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高中化学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生活化内容的引入，而不是就教学

内容一味地讲解。同时，生活化知识的引入也打破了传统教学的

限制性，整个学习环境与学生的生活相关，这不仅可以调动他们

的学习主动性，也可以为教学目标的实现做好充分保障。为此化

学教师需要重视生活化教学环境的打造，将教学内容与生活知识

进行结合，引导学生运用知识破除障碍，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养，切实提升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解有机化学反应“醋酸和乙醇的酯化反应”相关

内容时，笔者借助生活化知识培养学生的证据推理能力。本节教

学内容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一定反应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引导

学生掌握乙酸的酯化反应方程式，并深刻理解这一概念和反应内

涵；初步把握酯化反应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并能够结合这些知

识解释一些现象。为此笔者在教学中，引出了生活中炒菜加入醋

和酒，能够让炒出的菜更香，并引出反应方程式，让学生了解乙

醇和醋酸的反应。而为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教师在之后的教

学中可以让学生自行探究化合价的转变、反应类型等，也可以引

出生活中其他案例，让学生尝试解答，以此来深化他们对知识的

理解以及运用，这样在提升教学实效、打造较好学习环境的同时，

有利于学生思考能力以及证据推理能力的发展。

（二）探究性教学环境的创设

在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学中，教师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证据

推理能力，则需要重视教学环境的构建，通过引入相关的教学案

例或运用有效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主动性，且

一些具体、趣味的内容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以及探究意识的发展，

进而实现学生证据推理能力的发展。基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在



182 Vol. 3 No. 09 2021育人不倦

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师要重视探究性教学环境的创设，以学生

乐于参与的形式，吸引他们主动加入学习过程。立足高中生的心

理特点进行分析，此阶段的学生学习压力较大，教师教学内容以

及情境的构建关系到学生的参与意识，过于枯燥的内容容易使其

产生倦怠心理，且他们会认为化学课程单一，仅掌握解题技巧即可，

这就导致讲解模式下的化学教学实效难以提升。为此，教师要围

绕学生证据推理能力的培养，打造精品教学课堂。

例如，笔者在讲“氧化还原反应”这一节时，考虑到此节内

容较为抽象，但在高考中是常考的内容，于是笔者运用信息化手

段，引导学生运用论证推理的方式，学习相关内容。在教学开始

阶段，笔者用信息技术为学生展示两个实验视频：盐酸与氢氧化

钠的反应（反应一）和钠与氯气点燃产生氯化钠的反应（反应二）

在此之后，结合反应对学生提出相关问题：“大家思考一下，从

微观与化合价变化价的角度进行分析，两个反应有什么本质差别。”

在学生探究结束后，他们发现反应一前后化合价不变，而反应二

的前后化合价发生改变。随后，笔者把内容进行总结，并引出氧

化还原反应的定义：在化学反应中，元素化合价发生改变的反应

成为氧化还原反应。这样，借助信息技术打造趣味且具有探究性

的教学环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更为深入的知识，并提升他们的

证据推理能力，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

（三）围绕学生差异，落实分层教学

在证据推理能力教学中，化学教师还需要意识到学生之间的

差异性，以此来确保教学的实效。结合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认知

能力、学习能力等，化学教师将学生划分为不同层组，并为其布

置不同的学习任务，有利于班级学生的共同发展，帮助学生掌握

知识，提升他们的探究能力、推理论证能力。

例如，在讲解“氧化还原反应”这一节内容时，教师提前将

学生分层，结合学生的兴趣、认知能力等，将其分为待进层组、

成绩较好层组、能力拓展层组，随后让待进生层组掌握相关的概念；

成绩良好生则分析还原反应的内涵；能力较好层组的学生则分析

反应前后化合价的变化。通过引导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自主学习，

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且化学课堂教学更具针对性。此外，教师

还可以围绕证据推理，创新实验教学。通过实验教学形式的革新，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学科素养。如，在“海水的利用”相关教学中，

可以运用导图系统化的特点，将知识点以知识树的形式为学生呈

现，并引导他们掌握实验步骤，通过动手探究原理。首先，借助

信息技术让学生了解海水的利用，并展示出实验原理、实验步骤。

其次，学生自主进行实验，让他们通过实验收集氯化钠晶体、氢

氧化镁沉淀。整个教学过程教师需要给学生充足的证据推理空间，

让他们结合学习问题进行思考、探索，这样能够进一步深化他们

的知识的了解，并提升其整体学科素养。

（四）侧重教学评价提升学生证据推理能力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教师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学

习整体态度等进行评价，帮助学生及快速、准确地改正自身，也

有利于教师调整教学方向。当前，评价的关键之处不在知识，而

是学生在学习中的感悟、破解问题的能力等，这有利于教师进一

步实现规划的教学改革目标，实现学生多元能力成长。

例如，在乙烯性质的相关内容教学中，在讲解完相关的反应

之后，则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评价，内容可以是学生的数据资料，

这样也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学习意识。再如，在实验教学中，可以

结合学生的实验前准备、实验过程、合作情况以及实验结果等对

其进行综合评价，让学生能够及时发现自身在学习中存在的空白，

助力学生证据推理能力框架的完善。在完成对学生的评价之后，

教师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薄弱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调整教学

方向，确保之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化学教师转变自身的育人思想，侧重学生证

据推理能力的培养，能够进一步深化教学内涵，引导学生在学习

中实现自我能力发展。为此，立足全新教育时代，化学教师需要

顺应时代的发展，重视学科素养教学与课堂的融合，围绕证据推

理能力培养，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并针对当前教学中融合这一

全新理念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引入有效的方法，借助生活化知

识，强化学生感知能力，培养他们的应用意识以及推理能力；打

造良好学习环境，助力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重视学生之间的差

异，落实分层教学，实现班级学生的整体能力发展；完善教学评价，

更为看重学生学习经过，切实实现新时期的教学目标，推动高中

化学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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